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学天元基金

项目管理办法

（2012 年 7 月 3 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学天元基

金项目（以下简称天元基金项目）管理，根据《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学天元基金是为凝聚数学

家集体智慧，探索符合数学特点和发展规律的资助方式，推

动建设数学强国而设立的专项基金。

天元基金项目支持科学技术人员结合数学学科特点和

需求，开展科学研究，培育青年人才，促进学术交流，优化

研究环境，传播数学文化，提升中国数学创新能力。

第三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

基金委）在天元基金项目管理过程中履行以下职责：

（一）组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学天元基金学术领导小

组（以下简称学术领导小组）；

（二）制定并发布年度项目指南；

（三）受理项目申请；

（四）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五）批准资助项目；

（六）管理和监督资助项目实施。

第四条 天元基金项目包括研究项目和科技活动项目。

第五条 天元基金项目的经费使用与管理，按照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经费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章 学术领导小组

第六条 学术领导小组的职责是：

（一）开展战略研究，筹划数学发展；

（二）拟订年度项目指南；

（三）负责天元基金项目申请的会议评审；

（四）检查资助项目的实施情况；

（五）承担自然科学基金委委托的其他工作。

第七条 学术领导小组成员由学术造诣深、学风严谨、

办事公正的 15 至 21 名数学家及相关专家担任。

学术领导小组设组长 1 名、副组长 2 名。

第八条 学术领导小组成员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三年，

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第三章 申请与评审

第九条 自然科学基金委根据基金发展规划、学科发展

战略和基金资助工作评估报告，对学术领导小组拟订的年度

项目指南广泛听取意见，制定年度项目指南。年度项目指南

在接收项目申请起始之日 30 日前公开发布。



第十条 依托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具备下列条件的，可

以申请天元基金项目：

（一）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或者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

经历；

（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

位，或者有 2 名与其研究领域相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职称）的科学技术人员推荐；

（三）符合年度项目指南的相关规定。

第十一条 申请天元基金项目的数量应当符合年度项目

指南的要求。

第十二条 申请人应当是申请天元基金项目的实际负责

人，限为 1 人。

参与者与申请人不是同一单位的，参与者所在单位视为

合作研究单位，合作研究单位的数量不得超过 2 个。

天元基金项目执行期限根据需要确定，一般不超过 1年。

第十三条 申请人应当按照年度项目指南要求，通过依

托单位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人应当对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的真

实性负责。

依托单位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

统一提交自然科学基金委。

申请人可以同时向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供 3名以内不适宜

评审其项目申请的通讯评审专家名单并说明理由。



第十四条 自然科学基金委应当自天元基金项目申请截

止之日起 45 日内完成对申请材料的初步审查。符合本办法

规定的，予以受理并公布申请人基本情况和依托单位名称、

申请项目名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通过依托单

位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一）申请人不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

（二）申请材料不符合年度项目指南要求的；

（三）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申请的；

（四）申请人、参与者在不得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处罚期内的；

（五）依托单位在不得作为依托单位的处罚期内的。

第十五条 自然科学基金委负责组织同行专家对受理的

项目申请进行评审。项目评审程序包括通讯评审和会议评

审。

对于科技活动项目，可以只进行会议评审。

第十六条 评审专家对项目申请应当从科学价值、创新

性、社会影响以及研究方案的可行性等方面进行独立判断和

评价，提出评审意见。

评审专家提出评审意见时，还应当考虑数学领域发展的

总体布局和特殊需求。

第十七条 对于需要通讯评审的项目申请，自然科学基

金委应当根据申请书内容和有关评审要求从同行专家库中



随机选择 3 名以上专家进行通讯评审。对内容相近的项目申

请应当选择同一组专家评审。

对于申请人提出的不适宜评审其项目申请的评审专家

名单，自然科学基金委在选择评审专家时应当根据实际情况

予以考虑。

每份项目申请的有效评审意见不得少于 3 份。

第十八条 自然科学基金委应当组织学术领导小组对项

目申请进行会议评审。必要时可以特邀其他专家参加会议评

审。

自然科学基金委应当向会议评审专家提供年度资助计

划、项目申请书和通讯评审意见等评审材料。

会议评审专家应当充分考虑通讯评审意见和资助计划，

结合学科布局和数学发展需要形成会议评审意见，并以无记

名投票的方式表决，建议予以资助的项目应当以出席会议评

审专家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九条 自然科学基金委根据本办法的规定和专家提

出的会议评审意见，决定予以资助的项目。

第二十条 自然科学基金委决定予以资助的，应当及时

书面通知申请人和依托单位，并公布申请人基本情况以及依

托单位名称、申请项目名称、拟资助的经费数额等；决定不

予资助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申请人和依托单位，并说明理

由。



自然科学基金委应当整理专家评审意见，并向申请人提

供。

第二十一条 申请人对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资助的决定不

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向自然科学基金委

提出书面复审申请。对评审专家的学术判断有不同意见，不

得作为提出复审申请的理由。

自然科学基金委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复审申请进行审

查和处理。

第二十二条 天元基金项目评审执行自然科学基金委项

目评审回避与保密的有关规定。

第四章 实施与管理

第二十三条 自然科学基金委对决定予以资助的项目，

应当根据专家评审意见以及资助额度等制作资助通知书。自

然科学基金委应当公告予以资助项目的名称以及依托单位

名称，公告期为 5 日。公告期满视为依托单位和项目负责人

收到资助通知。

依托单位应当组织项目负责人按照资助通知书的要求

填写项目计划书，并在收到资助通知之日起 20 日内完成审

核，提交自然科学基金委。

自然科学基金委应当自收到项目计划书之日起 30 日内

审核项目计划书，并在核准后将其中 1 份返还依托单位。核



准后的项目计划书作为项目实施、经费拨付、检查和结题的

依据。

项目负责人除根据资助通知书要求对申请书内容进行

调整外，不得对其他内容进行变更。

逾期未提交项目计划书且在规定期限内未说明理由的，

视为放弃接受资助。

第二十四条 自然科学基金委应当组织学术领导小组对

天元基金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抽查。

第二十五条 天元基金项目实施中，依托单位不得擅自

变更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托单位应当及时提出

变更项目负责人或者终止项目实施的申请，报自然科学基金

委批准；自然科学基金委也可以直接作出终止项目实施的决

定：

（一）不再是依托单位科学技术人员的；

（二）不能继续开展工作的；

（三）有剽窃他人科学研究成果或者在科学研究中有弄

虚作假等行为的。

第二十六条 依托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应当保证参与者的

稳定，参与者不得变更、增加或者退出。



第二十七条 天元基金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内容或者

项目计划需要作出重大调整的，项目负责人应当及时提出申

请，经依托单位审核后报自然科学基金委批准。

第二十八条 由于客观原因不能按期完成项目计划的，

项目负责人可以申请延期 1 次，申请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 1

年。

项目负责人应当于项目资助期限届满 60 日前提出延期

申请，经依托单位审核后报自然科学基金委批准。

第二十九条 自项目资助期满之日起 60 日内，项目负责

人应当填写结题报告，经依托单位审核后提交自然科学基金

委，取得研究成果的，应当同时提交研究成果报告。

项目负责人应当对结题报告和研究成果报告的真实性

负责。

第三十条 自然科学基金委应当自收到结题报告之日起

90 日内审查结题报告，对符合结题要求的，准予结题并书面

通知依托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对不符合结题要求的，应当提

出处理意见，并书面通知依托单位和项目负责人。

对未按时提交结题报告的，责令其在 30 日内改正，并

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一条 自然科学基金委应当公布准予结题项目的

结题报告、研究成果报告和项目申请摘要。



第三十二条 发表天元基金项目取得的研究成果，应当

标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学天元基金资助和项目批准号。

天元基金项目资助的科技活动项目，应当注明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数学天元基金资助。

天元基金项目成果管理按照自然科学基金委成果管理

的有关规定执行。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的归属、使用和转移，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中研究项目是指主要资助科学技术

人员开展符合数学自身发展特殊需求的研究而设立的项目；

科技活动项目是指主要资助科学技术人员开展与数学有关

的研讨、交流、讲习、培训、传播等科技活动而设立的项目。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1998 年

7 月 24 日公布的《数学天元基金管理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